
附件 1

重庆市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
标准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

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54 号）和《重庆市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渝府办发〔2020〕58 号）精神，提升我市社会救助领域政务

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参考民政部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

开标准指引，制定重庆市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开展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是全面推进

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，是落实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的具体举措，

是加强社会救助规范管理、确保社会救助制度公开公平公正实施

的重要基础，是民政领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

公开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。各级民政部门要参照本指引，结合本

地实际加快推进社会救助政务公开，确保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

全流程、政务服务全过程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、区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

以及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三、公开事项与标准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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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事项主要包括综合业务、最低生活保

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四项，各区县可根据实际增加

其他公开事项。

（一）综合业务。包括国家和市级出台的社会救助领域法律、

法规、政策与标准文件，社会救助求助热线及投诉举报方式。

（二）最低生活保障。包括国家和市级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

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与标准文件，我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申请条件、保障标准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等信息，

乡（镇）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，区县批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

家庭名单等相关信息。

（三）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。包括国家和市级出台的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与标准文件，我市特困人员救助

供养申请条件、救助供养标准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

等信息，乡（镇）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、终止供养名单，区

县批准获得特困救助供养人员名单等相关信息。

（四）临时救助。包括国家和市级出台的临时救助相关法律、

法规、政策与标准文件，我市临时救助申请条件、救助标准、申

请材料、办理流程、办理时限等信息，临时救助对象名单、救助

金额、救助事由。

四、工作流程

全市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，

积极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推进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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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社会救助领域政务信息在集中统一平台公开。要梳理社会救助

领域公开事项并及时补充更新，总结经验做法，创新机制方法，

探索长效机制，落实“五公开”要求，推进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

标准化、规范化。

附件：重庆市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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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

重庆市社会救助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市级
县

级
乡级

1 综

合

业

务

政策

法规

文件

●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649

号）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

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

〔2014〕55号）

信息公开

规定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 √

2
监督

检查

●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

●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

相关政策

规定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√ 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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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市级
县

级
乡级

工作日内 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3 最

低

生

活

保

障

政策

法规

文件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

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45

号） ●《最低生

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

〔2012〕220 号）

●《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》

（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

〔2016〕第 13号） ●《重

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最

低生活保障条件认定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

（渝府办发〔2017〕33号）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最低

生活保障申请审批规程〉和〈重庆市最低

生活保障动态管理规范〉的通知》（渝民

发〔2016〕80号）

信息公开

规定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 √

4
办事

指南

●办理事项

●办理条件

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
●申请材料

●办理流程

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

改进最低

生活保障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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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市级
县

级
乡级
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
●联系方式

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

发〔2012〕

45号）

办事处） 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5
审核

信息
●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

改进最低

生活保障

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

发〔2012〕

45号）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

内，公示 7

个工作日

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

道办事

处）

□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

6
审批

信息
●低保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

改进最低

生活保障

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

发〔2012〕

45号）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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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市级
县

级
乡级

7

特

困

人

员

救

助

供

养

政策

法规

文件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

供养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14号）

●民政部关于印发《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

的通知（民发〔2016〕178 号）

●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

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》的

通知（民发〔2016〕115 号）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

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

〔2016〕47号）

信息公开

规定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 √

8
办事

指南

●办理事项

●办理条件

●救助供养标准

●申请材料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

步健全特

困人员救

助供养制

度的意

见》（国

发〔2016〕

14号）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9
审核

信息

●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●终止供养名单

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

步健全特

困人员救

助供养制

度的意

见》（国

发〔2016〕

14号）

制定或审

核结束之

日起，公

示 7个工

作日

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

道办事

处）

□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

10
审批

信息
●特困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

关于进一

制定或审

批结束之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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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市级
县

级
乡级

步健全特

困人员救

助供养制

度的意

见》（国

发〔2016〕

14号）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11

临

时

救

助

政策

法规

文件

●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

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47号）

●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

进临时救助工作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

23号）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临时

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5〕16

号） ●《重庆市民

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临时救助申请审批

规程〉的通知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50号）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临时救

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渝民发〔2017〕60

号）

信息公开

规定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■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 √

12
办事

指南

●办理事项

●办理条件

●救助标准

●申请材料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

关于全面

建立临时

救助制度

的通知》

（国发

〔2014〕

47号）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■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13
审核

审批

●临时救助对象名单

●救助金额

《国务院

关于全面

制定或获

取信息之

县级人民

政府民政

■政府网站 □政府公报

□两微一端 □发布会/听证会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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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

级

事

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体

主

动

依

申

请

市级
县

级
乡级

信息 ●救助事由 建立临时

救助制度

的通知》

（国发

〔2014〕

47号）

日起10个

工作日内

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

办事处）

□广播电视 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 □政务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 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 □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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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
标准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

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<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

开工作的意见>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80 号）、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

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42 号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办发

〔2020〕58 号）要求，提升养老服务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水平，

参考《民政部养老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，对照《重

庆市（市、区县、乡镇）三级行政权力和责任事项清单》，因地

制宜制定重庆市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开展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工作，是民政领域贯彻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决策部署，强化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

服务、结果公开（以下统称“五公开”）的重要举措，是做好养老

服务领域信息公开和政策指引，推进养老服务持续健康发展的重

要保障。各级民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参照本指引，因地制宜加快

推进辖区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。要坚持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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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例外，以群众易获取、易看懂、易参与的方式及时公开信息，

不断完善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程序、标准、要求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、区县级人民政府民政

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三、公开事项与标准目录

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事项主要包括法规政策、业务办理、

行业管理三类，各区县可根据实际增加其他公开事项。

（一）法规政策。包括国家和我市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法律、

法规、政策与标准文件，其中要专门归纳整理出现行养老服务扶

持政策措施清单及养老机构投资指南。现行养老服务扶持政策措

施清单应明确扶持政策内容、扶持对象、主管部门等信息，养老

机构投资指南应明确养老机构投资要求、流程、主管部门等信息，

方便社会了解和申办。

（二）业务办理。民政部门负责办理的养老服务业务信息，

包括养老机构备案、养老服务扶持补贴、老年人补贴等事项，应

明确办理流程、办理要求、办理部门、办理时限等信息。

（三）行业管理。包括民政部门负责办理养老服务业务信息

办理结果、养老机构评估（综合评估、标准评定等）、行政处罚

结果、行政检查结果、行政奖励结果等行业管理事项信息，应明

确事项名称、公开依据、有效期限等信息。

四、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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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要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统一部署，积极

协调配合有关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推进实现养

老服务领域政务信息在集中统一平台公开。要梳理养老服务领域

公开事项并及时补充更新，总结经验做法，创新机制方法，探索

长效机制，落实“五公开”要求，推进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

化、规范化。

附件：重庆市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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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—1

重庆市养老服务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1
法规政

策

法律法

规

●文件名称

●文号

●发文部门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文

件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市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、区

县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

—
14

—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2
法规政

策

政策文

件

●文件名称

●文号

●发文部门

●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

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

见》 ●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

展的意见》 ●

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

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

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

的实施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

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工作

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

印发〈重庆市养老服务市级财政资金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新修

改的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

障法〉和〈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文

件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市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、区

县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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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3
法规政

策

扶持政

策措施

清单

●扶持政策措

施名称

●扶持对象

●实施部门

●扶持政策措

施内容和标准

●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

政部 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、托育、家

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

公告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

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

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

的实施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“千百工程”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话四财政局

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残疾

人联合会关于印发老年人照顾服务计

划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

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残疾人

联合会关于印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

护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扶

持政

策措

施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市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、区

县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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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4
法规政

策

投资指

南

●本区域养老

机构投资环境

简介

●养老机构投

资审批条件及

依据

●养老机构投

资审批流程

●养老机构投

资审批涉及部

门和联系方式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指

南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
5
业务办

理

机构备

案

●备案申请材

料清单及样式

●备案流程

●办理部门

●办理时限

●办理时间、

地点

●咨询电话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关于贯彻落实新修

改的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

障法〉和〈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备

案政

策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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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6
业务办

理

扶持补

贴

●养老服务扶

持补贴名称

（建设补贴、

运营补贴等）

●各项养老服

务扶持补贴依

据

●各项养老服

务扶持补贴对

象

●各项养老服

务扶持补贴申

请条件

●各项养老服

务扶持补贴内

容和标准

●各项养老服

务扶持补贴方

式

●补贴申请材

料清单及样式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部门

●办理时限

●办理时间、

地点

●咨询电话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

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

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

的实施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“千百工程”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

印发〈重庆市养老服务市级财政资金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扶

持补

贴政

策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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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7
业务办

理

老年人

补贴

●老年人补贴

名称（高龄津

贴、养老服务

补贴、护理补

贴等）

●各项老年人

补贴依据

●各项老年人

补贴对象

●各项老年人

补贴内容和标

准

●各项老年人

补贴方式

●补贴申请材

料清单及格式

●办理流程

●办理部门

●办理时限

●办理时间、

地点

●咨询电话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关于

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

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残疾人联合

会 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重

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经济困

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

施办法〉〈重庆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

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补

贴政

策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、

乡镇人

民政府

（街道

办事

处）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■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

—
19

—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8
行业管

理

备案信

息

●本行政区域

已备案养老机

构案数量

●本行政区域

已备案养老机

构名称、机构

地址、床位数

量等基本信息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每

20

个工

作日

更新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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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9
行业管

理

扶持补

贴信息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养老服务

扶持补贴申请

数量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养老服务

扶持补贴申请

审核通过数量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养老服务

扶持补贴申请

审核通过名单

及补贴金额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养老服务

扶持补贴发放

总金额

●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

政部 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、托育、家

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

公告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

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

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

的实施意见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社区养老服务“千百工程”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

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重庆市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

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残疾人

联合会关于印发老年人照顾服务计划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财政局 重

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重庆市残疾人

联合会关于印发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

护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每

20

个工

作日

更新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


—
21

—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10
行业管

理

老年人

申领和

发放信

息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老年人补

贴申领数量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老年人补

贴申领审核通

过数量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老年人补

贴申领审核通

过名单

●本行政区域

各项老年人补

贴发放总金额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财政部 民政部 全国老龄办关于

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等老

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残疾人联合

会 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重

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重庆市经济困

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

施办法〉〈重庆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

贴实施办法〉〈重庆市重度残疾人护

理补贴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

●各地相关政策法规文件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每

20

个工

作日

更新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
11
行业管

理

机构评

估信息

●本行政区域

养老机构评估

事项（综合评

估、标准评定

等）申请数量

●本行政区域

养老机构评估

总体结果（综

合评估、标准

评估等）

●本行政区域

养老机构评估

机构清单（综

合评估、标准

评估等）

●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

（GB/T37276-2018)

●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

（GB/T35796-2017）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》

（DB50/T 908-2019）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制定

或获

取评

估结

果之

日起

10

个工

作日

内

市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、区

县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

—
22

—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12
行业管

理

行政处

罚

●行政处罚事

项及标准

●行政处罚结

果

●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、监

督方式及电话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及其

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

●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《重

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行政

处罚

决定

做出

之日

起 5

个工

作日

内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

13
行业管

理

行政检

查

检查事项及标

准、检查结果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》

（GB/T35796-2017）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检查

结果

做出

之日

起 5

个工

作日

内

市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、区

县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

—
23

—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(要素)
公开依据

公开

时限

公开主

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

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
二级

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

定

群

体

主

动

依

申请

市

级

区县

级

乡镇

级

14
行业管

理

行政奖

励

表彰事项、奖

励事项

●《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获得

表彰

或奖

励结

果之

日起

5个

工作

日内

市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、区

县级人

民政府

民政部

门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15
行业管

理

对养老

服务收

费项目

及标准

进行监

督管理

监督项目及标

准

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

法》

●《重庆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》

●《重庆市养老机构管理办法》

●信息公开规定

检查

结果

做出

之日

起 5

个工

作日

内

区县级

人民政

府民政

部门、

乡镇人

民政府

（街道

办事

处）

■政府网站

□政府公报

■两微一端

□发布会/听证会

□广播电视

□纸质媒体

□公开查阅点

■政府服务中心

□便民服务站

□入户/现场

□社区/企事业单

位/村公示栏

（电子屏）

□精准推送

□其他

√ √ √ √


